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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
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自 2002 年

成立，历经五届理事会，转眼已走过了二十个年头。现协

会班子齐全，制度完善，2021 年以来更是有了自己的空中

之家（协会网站）、活动中心，还举办了“暨南老教授讲

坛”系列讲座，呈现了勃勃生机，增强了协会的凝聚力。

越来越多的老教授们主动要求加入到老教授协会的队伍

中来。 

为使新老会员更好地了解协会，更快地融入协会这个

大家庭，更好地实现“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”的愿景，在

协会成立 20 周年之际，我们特编撰此册子以供新老会员

阅读。 

由于编者水平所限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批评指

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 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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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简介 

 

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是广东省老教授协会的团体会

员，是由本校具备章程规定条件的教职工自愿参加的群众

团体。协会成立于 2002 年 2 月，第一届会长为詹伯慧教

授，中国现代语言学家，汉语方言学领域的领军人物；第

二届会长为王声湧教授，著名流行病学专家；第三、四届

会长为暨南大学原副校长纪宗安教授，著名中外关系史专

家；第五届会长为暨南大学原副校长刘洁生教授。 

本协会的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

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充分发挥老教授、

老专家在教育、教学、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，为国家、

大湾区、广东、学校改革发展服务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余热。 

协会下设文史哲、经管法、理工、医药卫、政教等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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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专业委员会以及教育培训部、咨询服务部、健康服务部、

科技服务部、宣传文化部等五个业务部门。 

本届老教授协会专设老教授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和基

金管理委员会。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理事长一名，理事若

干名（其中一名由学校基金会派出），秘书一名。根据学

校相关规定，基金会统筹老教授协会发展基金的使用和管

理。 

根据章程，协会吸收 55 岁以上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专

业技术人员及副处级以上富有教育管理经验的行政干部

参加，现有会员 280 余人。 

协会的日常工作范围： 

1．定期开展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。 

2．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改革和教学管理，支持学校

的改革事业发展。 

3．建立和完善协会工作制度和信息化平台建设。进

一步完善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的章程、建立健全协会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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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规章制度；建立老教授协会的专门网站、主办协会杂志、

建立会员各类专门人才资源库、项目库、各种文件影像的

电子档案库。 

4．充分发挥老教授在教书育人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

和独特优势，积极探索在青年教师和学生思政教育中的示

范引领作用。 

5．积极搭建“老有所为”服务平台，为学校与企业

之间合作穿针引线，发挥余热。开展科技咨询、管理与规

划、教育培训、科普讲座、与企业合作建立老年健康研究

基地、为缺乏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地区开展送医送教等服务。 

6．进一步完善和充实老教授事业发展基金。 

7．关心和维护老教授、老专家的合法权益。 

8．关心会员健康、组织与开展适合老教授身心健康

的文体活动。 

  



 

- 4 - 
 

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组织架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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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章程 

（2021年 12 月 10日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协会性质 

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是一个在暨南大学党政领导下

的、具有副高或副处级以上的离退休教职工自愿参加的群

众团体。协会作为广东老教授协会的团体会员，是学校联

系具有副高或副处以上离、退休教师的桥梁和纽带。 

第二条  协会宗旨 

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组织

会员学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，为会员

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，继续发挥专业特长和智力优势创造

条件、搭建平台，力所能及地为老教授服务、为学校中心

工作服务、为社会服务，为我国科教事业、学校发展做出

应有的贡献。  

第三条  协会的总体目标 

1.发挥协会会员的人才优势、高智力优势、高技术优

势、高策划经验优势，主动对接国家、地方政府经济和社

会发展需要和学校教育事业发展需求，组织会员积极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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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书育人、科学研究、业务咨询、科技开发、科学普及等

活动，畅通“老有所为”的服务渠道； 

2.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，办学和各类培训，立德树

人，继续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而发挥余热； 

3.完善信息沟通，关心会员身心健康，积极开展有益

于会员身心健康的学术讲座、交流联谊等活动。 

 

第二章  会 员 

第四条  根据自愿原则，凡是热爱祖国、品德优良、

作风正派，承认本章程，年满 55 岁、具有副高以上的专

业技术人员及副处以上的行政管理人员均可申请成为本

协会会员。 

第五条  申请入会者需填写入会申请表，经所属专业

委员会主任同意，报常务理事会批准后方可成为本会会员。

会员严重违反本会章程、经劝告无效的，劝其退会或予以

除名。 

第六条 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

1.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 

2.优先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和提供的各种服务； 

3.对协会工作的咨询、批评、建议权； 

4.退会自由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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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会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

1.遵守本章程，执行本会的决议，支持本协会工作； 

2.积极参加本协会活动，承担并完成本协会委托的各

种工作任务； 

3.遵纪守法，讲究社会和职业道德，自觉维护本会的

社会声誉和与合法权益； 

4.按时缴纳会费。 

 

第三章  组 织 

第八条  本协会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。会员（代表）

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。会员（代表）大会产生理事，组成

理事会。会员（代表）大会的职权是： 

1.听取并审议本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； 

2.审定或修改本会章程； 

3.选举理事，组成理事会； 

4.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。 

第九条  理事会是本会的执行机构。会员（代表）大

会闭会期间，理事会行使会员（代表）大会职权。理事会设

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、理事等职位。理事每届

任期四年，可以连选连任。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，

特殊情况下也可采取通讯形式。根据需要，理事会可选举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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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人组成常务理事会，在理事会休会期间行使理事会职权。

常务理事会下设秘书处，负责联络、协调有关机构工作，处

理本会的日常事务。 

第十条  理事会的职责 

1.组织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，并向会员（代

表）大会作工作报告，贯彻大会决议；  

2.讨论审定年度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、经费收支报告； 

3.修改本会章程（草案），提交会员（代表）大会审

议通过； 

4.选举或罢免会长、副会长，决定理事、常务理事的

增补、变更； 

5.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； 

6.决定本会重要事宜和所属机构的设置。 

第十一条  根据工作需要，本协会可聘请顾问，指导

和协助协会工作。  

 

第四章  经 费 

第十二条  经费来源 

1.学校下拨的活动经费； 

2.会员缴纳的会费；  

3.本会开展各项有偿服务的收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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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社会或个人资助； 

5.其他合法收入。 

第十三条  经费使用应遵循学校有关财务管理制度，

量入为出，做到合理、合法、公开。 

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四条  本章程自会员（代表大会）通过，经中共

暨南大学党委委员会和广东老教授协会核准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十五条  本章程解释权归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理

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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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老教授事业发展基金简介 

暨南大学的发展和成就是历代暨南人经过长期艰苦

卓绝地奋斗而取得的。无数的暨南人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几

十年如一日勤勉工作、默默奉献，为暨南大学的发展起到

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暨南大学的老教授们更是为学校的百

年基业奠定了夯实的基础。为此，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

会特设立“暨南大学老教授事业发展基金”，用于老教授

协会开展社会服务和各类交流活动，使老教授们能老有所

为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用，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、优势和

桥梁纽带作用，继续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出谋划策、添砖

加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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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老教授事业发展基金暂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暨南大学的发展和成就是数代暨南人艰苦奋斗

和辛勤工作的凝结，他们几十年勤勉工作，默默奉献，在

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积极作用，以辛勤的工作奠定了暨南

大学的百年基业。为了整合现在身还健、力还行的老教授、

老专家等高知资源，切实发挥老专家、老教授的特长、优

势和桥梁纽带作用，支持其继续围绕学校中心开展工作，

服务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，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特设

立“暨南大学老教授事业发展基金”。 

第二条  为加强基金的筹措与管理，保障和监督基金的规

范使用，依据《广东省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（试

行）》及相关条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基金严格遵循民主决策、规范运作、专款专用、

公开透明的管理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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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四条  为保证基金的正常运转和有效使用，设立暨南大

学老教授事业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会”），

管委会下设秘书处，秘书处挂靠在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

会办公室。 

第五条  管委会为基金的决策管理机构。管委会由暨南大

学老教授协会、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担任

管委会委员。管委会每届任期四年。 

第六条  管委会的职责包括： 

1.审议本基金的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； 

2.审议资金的募集、管理、宣传和使用计划； 

3.审议本基金内部管理制度； 

4.决定本基金的其他重大事项。 

第七条  管委会秘书处为管委会的执行机构，负责基金的

财务管理工作。 

第三章  基金管理与使用 

第八条  基金主要来源： 

1.主要捐款人向本基金的捐赠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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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其他捐款人的不定期不定额资助； 

3.本基金的合法收益。 

第九条  基金的使用对象：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及其全体

成员。 

第十条  基金的用途： 

1.用于老教授协会日常工作开支； 

2.用于老教授协会开展社会服务和各类交流活动； 

3.用于支持与暨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章程任务规定相符合

的各类主题相关活动和项目； 

4.用于奖励对协会做出突出贡献者； 

5.管委会审议通过的其它用途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基金统一纳入广东省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

会财务管理，并接受广东省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主管

部门及登记管理机关的领导和监督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未详尽之处，由管委会讨论决定并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 本暂行管理办法试行一年。 

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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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录 

（一）常务理事会成员 

会长：刘洁生 

副会长：王一飞、刘  明、张素娟、张晓辉 

秘书长：张素娟 

副秘书长：古伟芳、李久香、黄楚玉 

宣传文化部部长：古伟芳 

健康服务部部长：李久香 

科技服务部部长：郑文杰 

咨询服务部部长：杨  英 

教育培训部部长：戴良铁 

经管法专委会主任：杨  英 

经管法专委会副主任：梁明珠 

文史哲专委会主任：马秋枫  

文史哲专委会副主任：章恒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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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教专委会主任：陈为刚 

理工专委会主任：郑文杰 

理工专委会副主任：欧仕益  

医药专委会主任：栗原博  

医药专委会副主任：钟雪云  

临床医学专委会主任：朱  宁  

临床医学专委会副主任：赵仓煥 

网建总监：沈镇林  

财务顾问：刘红云 

（二）会员名单 

请前网老教授协会主页 https://ljsxh.jnu.edu.cn/查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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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入会申请流程及会员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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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协会历届理事会班子成员 

第一届理事会(2002.2--2006.1) 

名誉会长：刘人怀 

会长：詹伯慧 

常务副会长：郑应洽 

副会长：杨塑、谭浩邦 

秘书长：曾月才 

第二届理事会(2006.1--2011.4) 

名誉会长：胡军 

会长：王声湧 

常务副会长：马黎光、贺仁近 

副会长：彭成奖、冯德雄 

秘书长：曾月才 

第三届理事会(2011.4-- 2016.4  ) 

名誉会长：胡军 

名誉副会长：王声湧、谭浩邦 

会长：纪宗安 

常务副会长：贺仁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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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会长：林丽琼、任先达  

秘书长：曾月才  

副秘书长：黄卓才、黄衍禧 

第四届理事会(2016.4--2021.1 ) 

会长：纪宗安 

副会长：王思华 

秘书长：程炎明 

副秘书长：张晓辉 

第五届理事会(2021.1--     ) 

会长：刘洁生 

副会长兼秘书长：张素娟 

副会长：刘明、张晓辉、王一飞 

副秘书长：古伟芳、李久香、黄楚玉 

 

（五）协会网站 

网址：https://ljsxh.jnu.edu.cn/ 

学校主页→组织机构→行政机关→离退休工作处→涉老

组织→老教授协会 


